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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政办发〔2020〕7 号

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张店区扶持企业加快发展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张店区扶持企业加快发展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张店区扶持企业加快发展办法

为充分发挥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推动全

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,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《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19〕24 号）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



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工信明电〔2020〕14 号）、国家税务总局《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汇编》和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支持

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8〕26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扶持对象

在张店区注册、纳税，且须在“企业一套表（统计报表

平台）”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

餐饮企业（含纳统个体）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、资质以内

建筑业企业，以上简称规上企业;被统计抽样调查选中的规

模以下工业企业、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（含被抽

中个体）。

第二条 扶持内容

（一）已纳统企业新增经营贡献奖励。

已纳统的规上企业、被统计抽样调查选中的规模以下企

业，每年核定收入基数。规模以上工业、服务业企业年度（1

月 1 日-12 月 31 日，下同）营业收入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

总额比上年度实现正增长的，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销售

额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比上年度实现正增长的，限额

以上住宿餐饮企业营业额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比上年

度实现正增长的，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建筑业总产值、增值

税和企业所得税总额比上年度实现正增长的，前两年按实现



区级地方经济新增贡献 100%给予奖励，第三年按实现区级地

方经济新增贡献 60%给予奖励。

2020 年 1 月 1 日起,新设立企业当年纳入统计库，按当

年实现区级地方经济贡献的 100%给予奖励;区外迁入企业当

年纳入统计库且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，按当年实现区级地方

经济贡献的 100%给予奖励。以后年度奖励参照已纳统规模以

上企业实现区级地方经济新增贡献奖励执行。

（二）首次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库奖励。

对首次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且实现营业收

入正增长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对首次纳入限

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统计范围且实现销售额正增长、限额以

上住宿餐饮企业统计范围且实现营业额正增长、规模以上服

务业统计范围且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的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5

万元。

第三条 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报流程。企业于次年一季度结束前，申报上年

度扶持资金。申报企业按税收属性向所属镇（街道）提交申

报材料，镇（街道）初审后，由区统计局会同区财政局复审，

再报区政府批准后予以兑现。应提交的申请材料：1.申请表；

2.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财务状况表（加盖企业公章）；3.完税

证明相关材料；4.按要求需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享受本办法扶持资金的企业，采取弄虚作假等手



段骗取扶持资金的，需无条件于限期（6 个月）内全额退回，

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

付利息，同时取消其 3 年内申报扶持资金的资格。触犯法律

法规的，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办法执行中涉及失信

被执行人的，按照国家发改委《关于对统计领域严重失信企

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（修订版）》（发

改财金〔2018〕1862 号）、淄博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建立完善

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（淄政发〔2017〕13 号）的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（三）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山东省、淄博市颁布

新政策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已申报的纳统工业企业提报的年度营业收入增长速

度、批发零售企业年度销售额增长速度、住宿餐饮企业年度

营业额增长速度、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建筑业总产值增长速

度以区统计局数据为准，同时参照税务部门提供的作为纳税

依据的相关收入指标增长速度。

（五）被统计抽样调查选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年度营

业收入增长速度、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年度销售额增长速

度、限额以下住宿餐饮企业年度营业额增长速度以区统计局

四季度报表数据为准。

（六）享受本措施扶持的企业取得的各项补助不超过其对



区级地方经济的贡献，同时须承诺自首次享受扶持政策年度

起 3 年内不能退出规上企业统计库，5 年内不得迁出张店区；

如迁出张店区，应在迁出之日起一个月内退还所享受的扶持

资金。

（七）涉及享受张店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或者其他部门

发布的优惠政策的企业，不重复享受优惠政策，是否享受本

办法优惠政策由企业自行选择。

（八）本办法由张店区统计局负责解释。

（九）本办法自2020年 12月 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3

年 3 月 31 日。2020 年度符合本办法扶持条件的，可按本办

法享受扶持政策。

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5 日印发


